
附件 13 

教育部體育署計畫委辦、行政協助人事費酬金參考表 

單位：新臺幣元 
 

 級別/ 

年資 

高中 

(高職) 

五專 

(二專) 

 

三專 

 

學士 

 

碩士 

第九年 29,266 35,916 37,644 42,801 48,539 

第八年 28,686 34,768 36,607 41,777 47,514 

第七年 28,117 33,744 35,571 40,740 46,366 

第六年 27,539 32,708 34,424 39,704 45,330 

第五年 26,859 31,672 33,399 38,680 44,295 

第四年 26,280 30,524 32,363 37,755 43,269 

第三年 25,711 29,499 31,327 36,841 42,121 

第二年 25,133 28,464 30,180 35,916 41,085 

第一年 24,565 27,428 29,611 35,115 40,162 

備註： 1. 表列數額為專任人員月支工作酬金最高額度範圍，若受委託單位於額度內本

有其人事給付規定，得從其規定。 

2. 工作人員年資支計算以執行委託事項相關內容為限，其餘工作經歷均不計入。 

3. 給付酬金得依學歷參照酬金表逐年調升，惟年資累計以 9 年為限。 

4. 依行政院 112年 6月 1日第 3858次會議決議暨行政院 113年 1月 4日院授人

給字第 11300000011號函辦理調整薪資 4%。本表自 113年 1月 1日實施。 

5. 起聘時已具備本署初級或中級國民體適能指導員資格且為有效時間內者，得

給予專業加給，並列入每月薪資計算，亦配合前項調整：原初級每月 1,560元

調整為 1,622 元、中級每月 3,120元調整為 3,245 元。 


